


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，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在拟征收土地范

围内抢栽、抢种、抢建，违反规定的，一律不予补偿。

本公告在拟征收土地涉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予以

张贴，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及时将本公告内容通知被征地的单位或

个人。

特此公告。




